
临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公示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行为，促进行政执法公开透

明，维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山东省全

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规定，结合我局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行政执法公示是指通过一定载体和方式，将市场监

管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形成的执法主体、人员、职责、权

限、依据、程序、结果、监督方式、救济途径等行政执法信息，

主动向社会公开，保障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救济权、监督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条 淄博市临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区局”）在行

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行为中全面推行行政执

法公示制度。

第四条 行政执法公示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合法、及时、准

确、便民的原则。

第二章 公示公开内容

第一节 事前公开内容



第五条 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事前主动公开内容包括：

（一）行政执法主体信息。包括名称、法定代表人、办公地

址、联系方式、内设机构等内容。

（二）行政执法人员信息。包括持证执法人员的姓名、单位、

证件编号、执法类别、执法区域等内容。

（三）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包括行政执法主体、事项名称、

行政执法类别、设定依据、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等内容。

（四）行政执法程序。包括各类行政执法流程图，明确具体

操作流程；行政审批服务指南，明确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

流程、承诺时限、审查方式、办理时间、办理地点、咨询电话等

内容。

（五）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包括抽查主体、依据、对象、内

容、比例、方式、频次等内容。

（六）救济权利。包括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

权、听证权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法定权利和救济

途径等内容。

（七）监督举报方式。包括对行政执法主体及其行政执法人

员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的地址、邮编、电话、邮箱及受理

反馈程序等内容。

（八）其他依照相关规定应当事前公开的内容。



第二节 事中公示内容

第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从事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活动，应当按

照规定着制式服装，并应当佩戴或出示行政执法证。

因特殊需要不便着装的，可以不着装。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要按规定出具执法文

书，告知行政相对人执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特

别是救济的权利、程序、渠道，并在行政执法检查文书中予以记

录。

第八条 区局办事大厅、服务窗口等固定办事场所要明示工

作人员单位、姓名、职务和服务事项等信息。

第三节 事后公示内容

第九条 行政执法决定或结果信息，除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不予公开以外，应当及时主动公开。

行政执法决定或结果信息的具体内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准

确、全面公开。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决定信息，不予公开：

（一）行政相对人是未成年人的；

（二）案件主要事实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三）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

会稳定的；

（四）公开后可能妨害正常执法活动的；

（五）国家、省、市、区人民政府认为不适宜公开的其他行

政执法决定信息。

对前款第（二）、（三）、（四）项情形，应当经局务会议

集体讨论决定。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执法决定公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十一条 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规定公示下列

企业信息：

（一）注册登记、备案信息；

（二）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三）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四）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信息；

（五）行政处罚信息；

（六）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息。

第十二条 依照相关规定公布下列行政检查结果信息：

（一）“双随机”抽查结果信息；

（二）监督抽查（抽检）结果信息。



第三章 公示公开载体

第十三条 区局行政执法相关内容公示载体包括：

（一）区局门户网站；

（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三）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市行政执法平台。

（四）办公场所，包括信息公开栏、办事大厅或服务窗口的

电子显示屏、触摸屏、资料索取点、咨询台等。

第十四条 积极探索运用微博、微信、APP 等多种公开渠道，

全面、及时、准确公示执法信息。

第四章 工作机制和公示公开程序

第十五条 区局政策法规科牵头负责行政执法公示工作的组

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各业务机构按照“谁执法、谁负责”

的原则，做好职责范围内行政执法公示及行政监督检查流程图的

公示工作；办公室负责在门户网站发布信息的审核工作；行政审

批机构牵头负责行政审批服务指南及流程图的编制及公示工作；

企业信用监管机构负责汇总《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报上级业务主

管部门审定后公示，牵头做好双随机检查结果公示工作；各执法

机构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



第十六条 新公布、修改、废止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或者部门机构职能调整等情况引起行政执法公示内容发生

变化的，应当自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生效、废止

或机构职能调整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更新相关公示内容。

第十七条 下列企业信息应当自产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予以公示：

（一）注册登记、备案信息；

（二）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三）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四）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信息。

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信息应当自决

定作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

第十八条 行政处罚信息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要求重新作出的，

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撤下公开的原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法人、非法人组织被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满 5 年，自然人被行

政处罚信息公开满 2 年的，不再公示。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双随机”抽查结果信息应当按照“谁抽查、谁

公示”的原则，由检查人员在检查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抽查

结果信息录入公示平台。

第二十条 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抽检结果信

息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信息应当按规定及时予以公示或者

定期发布。

第二十一条 各执法机构发现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不准确

的，应当及时更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公示的

行政执法信息不准确，要求予以更正的，原实施公示的机构应当

及时予以核实处理。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区局政策法规科应加强对各责任单位落实行政

执法公示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将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落实情

况,作为依法行政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三条 实施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按照区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及时公示行政执法信息；

（二）因工作失误造成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数据错误并产生

不良影响；



（三）篡改、虚构行政执法信息；

（四）公示不应当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

（五）不按规定对错误、遗漏的行政执法信息进行更正；

（六）公布非本机关收集、储存、管理、统计和分析生成的

行政执法信息；

（七）违反规定收取费用或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

方式提供行政执法信息；

（八）其他违反行政执法公示规定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